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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英科技大學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採購作業要點 

101年4月18日 100學年度第7次行政會議通過 

101年11月7日101學年度第2次擴大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5月12日104學年度第11次擴大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目的 

輔英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昇採購效率及促進科技研究發展，依科學

技術基本法第六條第三項及政府補助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採購監督管理辦法規定，特

訂定本校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採購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名詞定義 

本要點所稱科研採購，指依科學技術基本法第六條第三項規定，接受政府機關

(構)之補助所執行科技研發計畫所須辦理工程、財物或勞務之採購。 

 

三、適用範圍 

(一)本校辦理科研採購之作業，悉依本要點規定辦理。本要點未規定事宜，得依政

府採購法等相關法令辦理。 

(二)前款採購是否屬於科研採購以該補助契約為準；如有疑義，由補助機關(構)認

定之。 

 

四、辦理原則 

科研採購應以促進科技研究發展、維護公共利益及公平合理為原則，對廠商不

得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 

 

五、相關單位權責 

(一)請購單位：採購案件之規格訂定，請購，申請驗收、保管。 

(二)採購單位：採購案件之詢價、招標、比價、議價、決標、訂約、辦理驗收及爭

議之處理等事項。 

(三)研發單位：審查採購標的係本校接受政府補助辦理之科學技術研究發展之研究

計畫案並符合補助目的。 

(四)會計室辦理科研採購案件之監督、審核與登帳。 

 

六、採購方式 

(一)辦理新臺幣100萬元以上採購案，除符合本要點第六點第二款規定外，應採公

開招標方式辦理，並經採購委員會會議審議通過，未達100萬元採購案得不經

採購委員會會議審議。 

(二)採購總額在新臺幣100萬元以上者（包括後續擴充），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得採限制性招標方式辦理。 

1. 以公開方式辦理結果，無廠商投標或無合格標，且以原定招標內容及條件
未經重大改變者為限。 

2. 屬專屬權利、獨家製造或供應、藝術品、秘密諮詢，無其他合適之替代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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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者。 

3. 遇有不可預見之緊急事故，致無法以公開招標程序適時辦理，且確有必要
者。 

4. 原有採購之後續維修、零配件供應、更換或擴充，因相容或互通性之需要，
必須向原供應廠商採購者。 

5. 屬原型或首次製造、供應之標的，以研究發展、實驗或開發性質辦理者。 
6. 在原招標目的範圍內，因未能預見之情形，必須追加契約以外之工程，如
另行招標，確有產生重大不便及技術或經濟上困難之虞，非洽原訂約廠商

辦理，不能達契約之目的，且未逾原主契約金額百分之五十者。 

7. 原有採購之後續擴充，且已於原招標公告及招標文件敘明擴充之期間、金
額或數量者。 

8. 在集中交易或公開競價市場採購財物。 
9. 委託專業服務、技術服務或資訊服務，經公開客觀評選為優勝者。 
10.以公告程序辦理設計競賽，經公開客觀評選為優勝者。 

11.委託在專業領域具領先地位之自然人、法人或經公告審查優勝之學術或非

營利機構進行科技、技術引進、行政或學術研究發展。 

12.配合本校研究或研製計畫之需求特性、特殊功能，或其他專業性之工程、

財物、勞務項目。 

13.其他報經校長核定者。 

(三)採購總額未達新臺幣100萬元者，得不經公告程序，以下列方式辦理： 

1. 符合前款第一目至第十二目情形之一者，簽報校長或授權人員核准，得採
限制性招標辦理。 

2. 邀廠商報價，以比價方式辦理採購，至少估價家數，依本校請購採購作業
要點規定辦理。 

(四)請購採購作業程序中各單位之權責劃分，依本校請購採購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五)採購財物、勞務，如屬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已辦理之「共同供應契約」項

目者，總務處採購金額不得高於該系統之標價。 

 

七、招標公告方式 

採購案件採公開招標方式辦理者，應將招標公告資訊公開於本校公布欄或資訊

網站，並得公告於報紙。公告內容有修正時，亦同。 

 

八、底價訂定 

(一)以公開招標方式辦理者，應依圖說、規範、契約並考量成本、市場行情訂定

底價。 

(二)辦理各項採購，新臺幣100萬元以上底價之訂定，由校長或其授權人核定。 

 

九、決標原則 

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價為得標廠商。 

 

十、押標金、保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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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得規定廠商所應繳納押標金、保證金或提供其他擔保及沒入或發還押標金

或保證金之條件。 

 

十一、利益迴避 

(一)辦理科研採購之人員對於與採購有關之事項，涉及本人、配偶、三親等以內血

親或姻親之利益時，應行迴避。 

(二)前款所稱辦理科研採購人員，包含請購人、計畫主持人、請購單位主管、承辦

及監辦採購人員及主管。 

(三)本校之代表人，不得為供應廠商之負責人、合夥人或代表人。 

(四)前三款之執行如不利於公平競爭或公共利益，得報請補助機關核定免除之。 

 

十二、履約管理 

(一)履約期間應由採購單位善盡履約管理責任，對廠商各項申請作業，各業務單位

應本於權責積極協助廠商解決。 

(二)請購單位應履行查驗之責，於廠商履約期間就履約情形辦理查驗、測試或檢驗，

以掌握履約進度及交貨品質。 

 

十三、驗收時依授權採購金額分工如下 

(一) 採購金額未達新臺幣10萬元者，承辦採購單位備具書面憑證由接管或使用單

位主管指派適當人員主驗，接管或使用單位會驗：並由會計室監驗，監驗人

員得採書面審核監辦；並於黏貼憑證加蓋職章。 

(二)採購金額在新臺幣10萬元以上者，由總務長或指派適當人員主驗，接管或使

用單位會驗；並由會計室監驗。有委託專業機構或人員設計、監造之情形者，

由其協驗。 

前項第二款之主驗人員為主持驗收程序，抽查驗核廠商履約結果有無與契約、

圖說或貨樣規定不符，並決定不符時之處置。會驗人員為會同抽查驗核廠商

履約結果有無與契約、圖說或貨樣規定不符，並會同決定不符時之處置。協

驗人員為協助辦理驗收有關作業。監驗人員為監視驗收程序，應依「機關主

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採購辦法」及「未達公告金額採購監辦辦法」規定

辦理。 

 

十四、使用效益 

(一)依本要點購入之設備應妥善使用；達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者，應製作其使用

狀況之書面記錄，備供查詢。 

(二)前款設備於補助關係存續期間，不得設定負擔或處分。但依其他法令規定得

設定負擔或處分，或經補助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 

 

十五、爭議處理 

(一)本校於收受廠商異議之次日起十五日內為適當之處理，並將處理結果以書面

通知異議廠商。 

(二)本校與廠商因採購事項而生爭議者，應依法令及契約規定，考量公共利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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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合理，本誠信和諧，盡力協調解決之。 

(三)因科研採購爭議涉訟時，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並以高雄地方法院為第

一審管轄法院。 

 

十六、附則：辦理科研採購應檢附補助經費核定清單。 

 

十七、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